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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108 年度「Bamboo~Boo」 

環藝生活營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計畫 

二、目的 

（一）提升學生環境教育實作及跨領域學習經驗。 

（二）發揮學校環境教育推動效益，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課程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、臺北市文

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

四、活動日程：108年 1月 31日(星期四)及 2月 1日(星期五)  

五、活動內容 

時間 108 年 1月 31日(星期四) 108年 2月 1日(星期五)  

08:30-09:00 
早安馬明潭 

（至永建國小報到） 

早安馬明潭 

（至永建國小報到） 

09:00-12:00 

Bamboo～Boo 

（竹子知識和小祕密一次告訴你:

戶外實地探察及竹筆製作） 

環藝大師 

（手工達人全程親授竹玩藝兒技巧

及帶領製作） 

12:00-13:25 午餐&休息 午餐&休息 

13:25-15:55 

竹報春喜慶豬年 

（感受竹子與生活美學的聯結: 

1.以自製之竹筆書寫應景春聯 

2.DIY創意竹筒點心） 

竹歡夕會 

（落實樂在環藝及尊重欣賞自然的

態度:使用竹藝作品進行團體遊

戲，小隊大 PK 活動） 

15:55-16:00 回到可愛的家：賦歸 珍重再見：賦歸 

六、參加對象及錄取名額 

（一）永建國小學生 15名 ：永建國小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 

（二）其他學校學生 15名 ：本市文山區國小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 

（三）本次錄取名額共 30 名，並優先保留具 107 年度低收入戶身分之學

生名額 5 名(不分校別)。 

（四）上述各類身分(低收入身分學生、永建國小學生、其他各校學生)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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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數不足時，名額可互相流用，總共錄取 30 名學生。 

（五）報名人數超過錄取名額時，以抽籤方式擇正取 30 名及備取若干名。 

七、 報名方式 

（一）自 107年12月 28日(星期五)8:00起至108年1月4日(星期五)16:00

止，以 Google 表單(https://goo.gl/forms/LFb4VzyFypIwmgns1)進行

網路報名；或可至本中心 FB粉絲專頁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SEEC/)

點選活動連結進入報名系統。 

（二）於 108年 1月 7日(星期一)16:00前將抽籤結果(含正取及備取名單)

公告於本中心 FB 粉絲專頁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SEEC/)。

經公告正取者，請於 108年 1 月 8日(星期二)、1 月 9日(星期三)

每日 9：00至 16：00前，至本中心(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311

巷 1號，永建國小校區內)繳費，並同時於現場簽署「家長同意書」；

逾期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（三）繳費完成後若尚有名額，本中心將另行電話通知備取學員。 

（四）具低收入戶身分之學生全程免費，惟繳費期間時，需至本中心繳交

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，逾期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八、活動費用：一般身分學生每人收費新臺幣 500 元整(含兩日午餐、材料

費及保險費)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，但需繳交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九、退費基準：完成報名繳費者若於開課前不克參加，務必來電告知始可

辦理退費；本活動退費基準如下。 

（一）確定開班日(108 年 1 月 30日 16：00)前申請退費者，全額退費。 

（二）確定開班後至上課總時數未逾三分之一(108 年 1 月 31 日 11：00 前) 

申請退費者者，退還三分之二費用。 

 (三)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、未達三分之二(108 年 1月 31日

13：25前)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。 

 (四)申請退費時間已超過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二(108年 1 月 31日 13：25

後)者，不予退費。 

十、經費來源：活動所需經費由學員支付，不足部份由本中心經費支應。 

十一、其他注意事項 

1. 參與本活動者須全程參加，報名前請審慎考量。 

2. 參加學員必須由家長準時接送，或由學員自行通勤，往返路程安

全由家長及學員負責。 

3. 活動當日若有突發狀況無法參與者，務必於每日 8:00 至 8:30 前

電話通知本中心辦理請假。 

4. 參加學員須遵守本中心規範，如屢勸不聽(三次)，將取消參與活

動資格並通知家長帶回，並次年不得再參加本中心辦理之營隊活

動。 

https://goo.gl/forms/LFb4VzyFypIwmgns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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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上課時請自備餐具(餐碗、湯碗及筷匙)、學用品(筆、筆記本)及

個人藥品，並攜帶健保卡以備不時之需。 

6. 因課程含戶外活動，請自備雨衣（避免使用雨傘），並著輕便服裝

及運動鞋。 

十二、活動洽詢電話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研發組(02)2937-7717 分

機 12或 15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